2019年度省实验动物项目申请指南

一、申报对象
我省从事实验动物培育及应用研究工作的副高（含）以下的一线科研人员。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须经过实验动物资格培训，取得培训证明；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研究和组织协调能力。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进行项目研究的动物实验设施具备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；项目所在单位具有完成项目所必备的人才、相关设备和场地等基础条件。
三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实验动物科技计划项目是公益技术应用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，项目申报、评审、过程管理等执行公益技术应用研究计划管理规定。
（二）项目执行期3年，省级财政科技经费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元。
（三）本次申报采取限额推荐，浙江大学不超过20项，省属高校和省部属科研院所等单位不超过10项，三甲医院不超过5项，其他医院不超过2项。
四、项目主要支持方向
提高我省实验动物科学研究水平，提升实验动物专业人员的科技创新能力，加快推进实验动物资源向社会开放、共享，更好地为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服务，
（一）实验动物资源保存、开发及应用研究
研究目标：拓展实验动物资源，深入研究其生物学特性，形成种质资源标准，促进实验动物资源的有效利用。
研究内容：重点支持新型实验动物的生物学特性研究，为研制标准奠定基础。
（二）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技术与质量控制研究
研究目标：研究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新技术、新方法，形成质量控制规范，提升实验动物质量。
研究内容：研究尚未纳入国家标准、行业内急需检测病原体的精准、快速检测方法。研究遗传工程小鼠的遗传质量检测方法。
（三）实验动物福利相关技术研究
研究目标：建立减少、替代、优化实验动物使用的技术规范，提高实验动物福利水平。
研究内容：重点支持应用于毒性和安全性评价的体外替代新方法、新技术。
（四）动物模型研究、开发和应用
研究目标：建立临床上有应用价值的、可靠的疾病动物模型，为疾病研究与药物开发提供科研条件。
研究内容：重点支持恶性肿瘤、神经系统疾病、心血管疾病、代谢性疾病等重大疾病新型动物模型的比较医学研究。

